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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政办发〔2019〕60号

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建立健全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台账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区政府有关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
根据陕西省财政厅、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《关于建立健全

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台账 进一步强化资金管理的意见》（陕财办

农〔2019〕90 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明确和夯实各扶贫项目资金

主管部门、镇（街道办）、村（社区）责任，落实落细“项目跟

着规划走，资金跟着项目走，责任跟着资金走”的扶贫资金管理

要求，全面、系统、精准反映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，使各级各

部门更加清楚任务和职责，提升扶贫资金管理科学化、精细化、

规范化水平，现就建立健全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台账有关要求通知
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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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

全面落实落细各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政策，以强化扶贫资金

管理为主要目的，坚持“资金来源清晰、流向清楚、使用规范、

内容具体、成效可见、公开透明、便于监督和考核”的基本原则，

建立健全区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台账。将各级各类扶贫资金分解细

化到各部门、镇（街道办）、村（社区），明确各部门、镇（街

道办）、村（社区）的资金规模、职责任务和监管责任，着力解

决扶贫资金“管用脱节”“趴窝挪窝”“一拨了之”等突出问题，努力

推进资金流、信息流和工作流的有效衔接，实现对扶贫资金“横
向到边”“纵向到底”的全方位监管，提高资金使用成效。

二、资金范围

纳入台账管理的资金主要包括财政涉农整合资金、财政专项

扶贫资金和苏陕协作资金。其他行业专项扶贫资金、金融扶贫资

金、社会扶贫资金可参照此通知建立健全台账，暂不纳入考核范围。

三、时间范围

各部门、镇（街道办）、村（社区）应从 2017年起，建立

健全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台账，并分年度列示。2019年 11月 25
日前，完成 2019年度台账的建立工作，2019年 11月 28日前建

成 2017-2018年度各级台账。

四、部门职责

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台账的建账工作由财政、扶贫和发改部门

共同牵头负责，财政部门负责建立全区涉农整合资金和财政专项

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总台账；扶贫部门按照原有项目台账格式负责

建立全区纳入整合范围内的涉农整合项目总台账，每周将全区项

目更新信息提供给财政部门，便于完善资金管理总账；发改部门

负责建立全区苏陕协作资金、项目使用管理总台账。各项目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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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、镇（街道办）要逐级指导建立台账，并做好对账工作。村

（社区）的台账建立工作由镇（街道办）负责监督和指导，不定

期进行对账。

五、内容要求

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台账应包括区级总台账、部门台账、镇（街

道办）台账、村级合账,应当涵盖以下主要要素:资金类别、资金

名称、资金文号、资金金额、接收时间、分配时间、预算级次、

支出功能科目、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、资金使用部门及单位(暨
资金使用管理直接责任部门和单位)、资金安排情况、支持内容

及标准、项目建设进展情况、资金支出情况、绩效评价、形成资

产情况等。已建立台账的单位要对照附件样表进一步完善，未建

立台账的要及时细化完善有关内容要素，规范建账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规范建立台账。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台

账是夯实各级各部门责任、落实落细扶贫资金管理政策和做好各

类反馈问题整改的有力抓手和重要举措。从 2019年起，省级已

将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台账建设情况纳入扶贫资金管理工作年度

绩效评价内容，区上也将相应纳入考核。各单位必须高度重视，

及时向主要领导汇报，建立一把手领导亲自抓、各职能部门分工

负责的工作机制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做到认识到位、措施到位、落

实到位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职责，强化台账管理。各单位要按照区上统

一制定的台账样表，真实、详细记录本单位资金、项目使用管理

情况，将责任夯实到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，要指定专人负责台账的

管理和更新工作，台账信息原则上要每日更新，无法做到每日更

新的，每周至少更新一次。防止出现“看似都在管，实际责任落

不实”的责任分散效应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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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信息共享，明晰工作进展。各单位要通过会议、

公开栏、专题汇报等形式，定期公开台账信息，使单位领导和责

任单位能够及时掌握扶贫资金使用进展情况，厘清资金项目管理

责任及资金滞留环节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倒逼督促责任部门予以

解决。

（四）做好对账工作，确保数据一致。各单位要根据项目资

金的来源和流向，做好对账工作。村（社区）与镇（街道办）核

对，镇（街道办）与项目主管单位核对，项目主管单位与共管账

户、区整合办核对，原则上每月核对一次。同时，要对照项目资

金文件记录专账，杜绝与其他项目资金混淆使用。

附件：1、 年度南郑区扶贫资金管理台账(参考样表)
2、 年度南郑区 部门扶贫资金管理台账(参
考样表)
3、 年度南郑区 镇（街道办）扶贫资金管

理台账(参考样表)
4、 年度南郑区 镇（街道办） 村(社
区)扶贫资金管理合账(参考样表)

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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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汉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，市财政局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。

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监委，

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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